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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大兴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公 告

〔六届〕第 30 号

《大兴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对任命的区政府工作部

门负责人开展工作评议的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由北京市大兴区第

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 2024 年 11月 2

9 日通过，现予公布，自公布之日起试行。

北京市大兴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
2024 年 12 月 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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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兴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关于对任命的区政府工作部门负责人开展

工作评议的实施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中央人大工作会议精神和市委、区委第

六次人大工作会议要求，健全人大对“一府一委两院”监督制度，

推动区政府工作部门依法履行职责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

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》相关规定，结合我区实

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区人大常委会任命的区政府工作部门

负责人，即区政府工作部门的局长、主任。

第三条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、立足大局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

是、民主公开、客观公正、注重实效的原则，聚焦全区重点工作，

采取日常监督与现场评议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工作评议。

第四条 工作评议主要内容：

（一）贯彻执行宪法、法律、法规及依法履职情况；

（二）贯彻执行区人大及其常委会决议、决定和接受区人大

及其常委会监督情况；

（三）区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、执法检查报告和区人大代表

提出建议、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；

（四）重要民生实事项目等完成情况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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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履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措施和效果；

（六）需要评议的其他事项。

第五条 评议工作在区人大常委会的领导下进行，以区人大

常委会组成人员为主体，邀请镇街人大负责人、部分专业代表小

组成员、部分区人大代表参与评议。每年确定不低于 20%的政府

工作部门负责人作为评议对象。

第六条 每年年初各专门委员会结合年度重点监督任务，

提出 2 个评议对象。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汇总后，综合各方意

见提出初步建议。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确定评议对象，并纳

入区人大常委会年度工作要点，同时向区政府进行通报。

第七条 工作评议对象确定后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进行书

面通知。评议对象全面梳理依法履行职责情况，形成工作报告，

经区政府分管领导审阅同意后，按要求时限提交至区人大常委

会办公室。

第八条 评议工作开展前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将报告分

送参与评议人员。参与评议人员结合工作报告，强化专题调研

与日常监督，充分了解评议对象工作情况，为现场评议做好

准备。

第九条 每年 12 月底前在区人大常委会会议上，听取评议

对象的工作情况报告，并开展无记名满意度测评。区人大常委会

在现场评议时，参与评议人员可以现场提出问题或建议，评议

对象应当如实回答有关问题和询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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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参与评议人员综合日常监督、现场报告情况，对

评议对象进行无记名满意度测评。评议结果分为满意、基本满

意、不满意三个等次。

第十一条 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汇总评议结果，形成评议

情况报告，经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审定后，报告区委，抄送区

委组织部，同时向区政府及其相关工作部门、区人大常委会组成

人员进行通报。

第十二条 评议对象在收到评议反馈 1 个月内，对提出的

意见建议形成落实情况报告，报送至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。相

关专门委员会负责结合日常监督，加强对评议对象的跟踪问效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区人大常委会负责解释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通过之日起试行。


